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淡江大學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生活宣導補參加場次表 
活動地點：淡水校園學生活動中心 
預定日期：依各梯次之時程 
場次時間：16:10-17:50 (PM)    
場    地: 學生活動中心 
 

可補參加場次 

5 九 
112/04/10 

商 管 學 院 
院長 外聘 商管學院會計、企管、經濟系 

大學日間部 2－4 年級學生 1473 
16:10-17:50 

6 
十

三 
112/05/8 外 語 學 院 

院 長 外聘 
外語學院日文、德文、俄文

系、教育學院等大學日間部 2－
4 年級學生。 

1475 
16:10-17:50 

 
 
學生注意事項： 
一、生活宣導各梯次依上表所列時程，如臨時變更將另行公告。學生不得以參加或舉辦任何活動

為由而不到場，除病假可事後請，其餘假別須事先完成，否則以缺席論。 
二、參加學生必須於活動開始前 10 分鐘入場就座(座次表公布於學生活動中心入口)。 
三、無故缺席者，依學生奬懲辦法議處。 


